
 

民法第 826-1 條分管權之法律經濟分析：

財產權與準財產權之析辨* 

張永健** 

印摘要咽 

學說｠實務對る債權物權化れ問題討論甚豐，但往往未清楚認識財產權

ち物權つ之る關係れ本質｠效力，及其與契約權ち債權之一種つ之效力差異を

學說｠實務對財產權應具備之公示方式，忽略資訊成本面向を新增訂之民法

第 826-1條，除上述問題外，其成效亦值得深入研究を 

本文運用法律經濟分析方法，主張：財產權之本質為る人與人間關於某

資源之特定權利れ，財產權人可以對不特定多數人主張對世排他效力を第

826-1條第 2項｠民法第 425條等所創設之法律關係，並不具備所有典型財

產關係之特徵，但又不只有對人效力，應歸類為る準財產關係れち即學說所

謂る債權物權化れつ；並可分為幾種子類型を然而，第 826-1條第 2項以第三

人並非る明知或可得而知れ作為取得對世排他效力之要件，民法第 425條第

1 項以る占有中れ｠第 2 項以る經公證れ作為取得對世排他效力之要件，均

會迫使潛在交易第三人支出可觀之資訊成本，並非最有效率之公示方式を相

對地，第 826-1條第 1項創設之不動產分管權ち為典型之財產權つ，以補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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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公示方法，可有效促進共有物分管使用を但若以第 826-1條第 1項作為

創設其他新物權之平台，因稅制難以配合｠第 823條對不分割期限之限制過

嚴等理由，成效難期を是故，其他物權類型ち如人役權つ之增訂，仍有實益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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